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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冯友兰的类逻辑思想 

周 铁 项 、／ ＆ 

[摘耍】类是逻辑学的基本概念，又是冯友兰 “新理学”的核心概念。本文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的逻辑观，评速了冯友兰的类逻辑思想，诅为；冯友兰在把唯心的 “理”作为归类根 

据的前提下，杵类舟为实类和空类、殊类和共类、低类和高类、小共类和大共类，其中虽有 

不当之见，应予摒弈，但多有独到之见，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类逻辑理论，值得现代中国 

哲学和逻辑学借鉴。 蹲  娄遥幸茸 塞 
[关键词】冯友兰 类 殊类 共类 

[中围分类号] I[文献标识码]A 【文章鳙号]1002--2627(2OOO)O —Ol0D—嘶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为了构建其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相统一的 “新理学”体系，引进 

了逻辑学的 “类”概念，并在赋予其哲学内涵的前提下，继承宋明理学，把理学研究推 

向新的境界。因此，挖掘、评述其类逻辑思想，无论对于理解其理学思想还是对于类逻 

辑理论的发展，无疑是有裨益的。 

冯友兰认为，任何一个事物都必然属于某一类，而且有表示一类的名或概念。这一 

看法与逻辑学息息相通，所不同的是在归类的根据上。逻辑学告诉我们，任何思维对象 

都有多方面属性，具有某些相同属性的对象构成同一个类；具有某些相异属性的对象则 

构成不同的类。因此，具有某些相同属性是逻辑学归类的根据。但冯友兰却说：“某一 

类的事物，必有其所以为某类的事物者，此所以为某类的事物者，为属于此某类的事物 

所同有，即此类之理。一类事物之理，即一类事物之类型。凡属于某一类之事物，必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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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某一理，或亦可说，凡依照某一理之事物，皆属于某类。”①可见，冯友兰归类的 

根据，不是依据事物本来具有的某些相同属性，而是依据抽象的理。依据某一理的事物 

属于某一类；依据不同理的事物属于不同的类。冯友兰规定，理是 “形而上者”，是事 

物之 “所以然者 ，是永恒不变的、超时空的、超形象的。理是一切事物的最高标准和 

极限。“方之理是方底物之标准，亦是其极限。方底物，必须至此标准，始是完全地方。 

但若至此标准，亦即至方之极限，所谓方之无可再方，即就此极限说也。” 理是 “新理 

学”的最高范畴。因为，“所有底理，如其有之．俱是本来即有 ，而且本来是如此底。 

实际中有依照某理之事物之存在否，对于某理本身之有，并无关系⋯⋯实际上有依照某 

理之实际底事物，某理不因之而始有 ；无依照某理之实际底事物 ，某理不因之而即无 

⋯ ⋯ 反过来说，如无某理，我们可断定必无某种实际底事物，但有某理，我们不能断定 

即有某种实际底事物。无某理即不能有某种实际底事物，此可以说是理之尊严 。有某理 

不必即有某种实际底事物 ，此可以说是理之无能。” 不难看出，冯友兰 的 “理之尊严” 

是何等神圣!其神圣之处原来在于理是 “本来即有，而且本来是如此底”，它并不依事 

物的存在与否为转移，并且，“实际上依照某理之实际底事物多，某理不因之而增；依 

照某理之实际底事物少 ，某理不因之而减 。” 显见，冯友兰的理是地道的唯心主义的产 

物。 

组成类的个别事物逻辑学称为分子。确实具有分子的类是实类；分子为零的类是空 

类。对于类分为实类和空类，冯友兰无不同意见。但对于空类，冯友兰却说：“有某理 

即可有某种事物之类。我们说它可有，因为它不必有。某理可以只有真而无实。如其只 

有真而无实，则其可有之某种事物之类，只是可有底，而不是实有底。如此则此某种事 

物之类，即是一空类。”0他举例说，“方”可以是真而不实。如果事实上无实际的方的 

物存在，“方”即不实。但如果事实上有实际的方的物存在，则它必有四隅。实际方的 

物，必依照之所以为方者而不能逃。于此可知 “方”是真。如果 “方”是真而不实，那 

么方的物的类，即仅只是一可有的类，一空类。显然，冯友兰是从某理可以只有真而无 

实出发，把逻辑学所说的属性概念说成空类了。逻辑学把反映实类的概念称为实概念； 

把反映空类的概念称作虚概念。在实概念外延内，可分为实体概念和属性概念。实体概 

念是反映具体事物的概念；属性概念是反映事物属性的概念。属性概念的内涵乃是这种 

属性的本质，属性概念的外延是具有这种属性的具体事物。所有属性概念反映的都是实 

类，而不是空类。冯友兰把属性概念所反映的类当作空类，原因是由于其抽象的理混淆 

了主观和客观的界限，造成区分实类和空类没有明确的客观标准，错误地将关于事物属 

性的类归人空类。 

对于类，逻辑学只是一般地说它是有分子组成的，并没有进行主客观的区分。冯友 

① @@@@ 《冯友兰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第204、l 、l6 一l研、167、L5}一l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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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说：“我于思及某类，或说及某类时，并不必肯定某类即有实际底分子。如果我们只 

思及某类或说及某类，而并不肯定其中有实际底分子，则我们所思，即不是某种实际底 

物之类而是某之类。例如我们如不肯定实际上果有方底物而但思及 ‘方’类，则我们所 

思，即不是实际底方底物之类，而是方之类。”q)冯友兰将 “某之类”与 “实际底物之 

类”进行了主观和客观的区分 ，尽管是不 自觉地坚持 了唯物主义，但却是可取的。进一 

步讲 ，如果冯友兰能深人地说明 “实际底物之类”是 “某之类”的客观基础 ，“某之类” 

是 “实际底物之类”的主观反映 (“某之类”在反映 “实物底物之类”的同时，也反映 

实际的物之类的分子)，那将是非常精彩的思想。然而，冯友兰非但没有这样说，反而 

为了逃避这一事实，说道：“所谓某之类，穷极言之，即是某之理。例如方之类，穷极 

言之 ，即是方之理。”0最终，冯友兰还是投有跳出神秘 的理这个窠臼。 

客观事物具有质和量的多样性，这就使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凭着逻辑思维很难从量 

上把握一类事物的分子。正如冯友兰所说：。每一类之实际底分子，在任何时之实际底 

数目，我们不能依逻辑知之。多数底类之实际底分子，在任何时之实际底数目，我们即 

在事实上，亦不能知之。”0他举例，地上的草，在某一时共有多少棵；人的头发，在 

某一时共有多少根。这些事实上是无从知道的。但是，“有些类之实际底分子，在某一 

时之实际底数目，在事实上是可以知底。例如地球上在某一时共有若干兵，注意军备之 

人，大概皆可知之。”∞显然，冯友兰已唯物地涉及到事实命题问题。而事实命题仅靠逻 

辑思维是不行的，重要的是必须深人社会实践才能解决。换句话说，如果一类事物的实 

际分子数目，在该事物发展的某一时期是有限的，并且使人们的思维能力可以认识的， 

那么，人们通过社会实践，就能知道该类事物实际分子的数目。但是，逻辑学一般是不 

考虑一类事物实际分子的具体数目的，它只是根据客观事物普遍存在的一般与个别的关 

系，把类分为不同的层次。 

一 个类包含另一较小的类。前者称为母类；后者称之子类。母类比子类包含的分子 

多；子类比母类包含的分子少。母类相对于子类，体现一类事物的一般性或普遍性；子 

类相对于母类，体现一类事物的特殊性或个别性。冯友兰为了与其共相和殊相的关系的 

理学自然观保持一致，把类分为共类和别类。共类即母类；别类即子类。他说：“动物 

类，对于猫类或狗类，是共类；动物之名，对于猫或狗之名，是共名。猫类或狗类，对 

① 《冯友兰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第 152页。 

@ 冯友兰：《贞元六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上卷，第 25页。 

0 @ C冯友兰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第 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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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动物类，是别类；猫或狗之名，对于动物之名是别名。猫类或狗类，果均有实际底分 

子否，如其有之，在某一时其实际底分子孰多，不能依逻辑知之。但动物类 ，共于猫类 

或狗类，则只须我们能了解所谓猫或狗之意义，即可依逻辑知之。” 这里说明，虽然 

依靠逻辑，我们不知道猫类或狗类作为别类实际分子的多少，但只要知道猫类或狗类的 

分子属于动物类的分子，就可知道动物类是有实际分子的类，并且动物类的实际分子包 

含猫类或狗类的实际分子。继而，可断定：“共类所有之分子，即是其所属之别类所有 

之分子。别类之实际底分子，亦可为共类之实际底分子。所以，一共类所有之实际底分 

子，必不少于其所属之别类之实际底分子，此亦可依逻辑知之。”0 

类的本质属性及其分子是客观存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认识范畴，二者之间是被 

反映者与反映者的关系。类有母类和子类，或共类和别类之分，这是就类的客观存在来 

说的，而不是就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而说的。但是，冯友兰说：“普通多依一类之名之外 

延，称共类为高类，别类为低类。但我们亦可依一类之名之内涵，称共类为低类，别类 

为高类，依内涵说，猫类或狗类之有，无论在实际方面，或在真际方面，均涵蕴动物之 

有。但动物之有，无论在实际方面，或在真际方面，均不涵蕴猫或狗之有。有猫或狗， 

则必有动物，但有动物，不必有猫或狗。依此观点，我们说，猫类或狗类是高类，动物 

类是低类。”@这段话可作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把共类称为高类，别类称为低类， 

是可取的，但说这种分别是 “依一类之名之外延”，却是不可取的，因为他混淆了类及 

其分子的客观性和名 (“概念”)及其外延的主观性的区别，共类 (“母类”、“高类”)和 

别类 (“子类”、“低类”)的区分根据是客观上类含有分子的多少，并非依名的外延。另 

一 方面，依反映共类的概念的内涵包含在反映别类的概念的内涵之中 (这里的反映与被 

反映是笔者之意，实际上冯友兰并非这种理解)，将共类称为低类，别类称为高类，则 

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既有别于辩证唯物主义所讲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又不同 

于逻辑学中所讲的内涵和外延的反变规律。就前者来说，根本上是冯友兰混淆了主客观 

之间的不同，若他如辩证唯物主义那样说明 “动物之类”与 “猫类或狗类”之间的关 

系，却是正确的；就后者而言，逻辑上的内涵与外延的反变规律，只是说明了概念的内 

涵和外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不能据此将共类概念反映的类称为高 

类 ，因为，客观上的类无所谓内涵不 内涵的问题，只有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的区别 ， 

而此非共类和别类分别之根据。 

虽依据类实际分子的所属或其实际分子的多少，可将类分为共类和别类，但这种分 

类有表面化和形式化之嫌。于是，冯友兰根据宋明理学 “理一分殊”的命题，说：。先 

就一类中之事物说，此一类之事物，皆依照一理。虽皆依照一理，而又各有其个体。此 

@ @ 《冯友兰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第 153页。 

@ 冯友兰：《贞元六书》，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杜，1996，上卷，第 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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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类之事物，就其彼此在本类中之关系说，可以说理一分殊。照我们上面所说，一类之 

理涵蕴其共类之理。就一共类之各别类说，各别类皆属于共类，而又各有其所以为别类 

者，此一共类中诸别类之关系，亦可说是理一分殊。属于诸别类之实际底事物，依照诸 

别类之理者，亦依照其共类之理。所以若以属于诸别类之诸实际底事物直属于其共类， 

此诸实际底事物间之关系，亦是理一分殊。”q)如果将这段话中的理看作事物属性，那 

它有三层意思：第一，就类和个体来说，一类事物有之所以为此类事物的本质属性，组 

成某类事物的各个体因共有其所属类的本质属性而统一于某类；又因各个体各有个别属 

性而彼此差异。第二，就共类和别类来说，别类属于共类 ，是由于各别类都具有共类的 

本质属性；各别类彼此分离，是由于各别类各有其特殊属性。第三，就别类和实际事物 

来说，实际事物既属于别类，又属于共类，因为实际事物既具有别类的特殊属性．又具 

有共类的共有属性；但实际事物之所以呈现多姿多彩的形象，是由于实际事物具有各种 

各样的偶有属性。冯友兰对共类、别类、个体或实际事物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进行如 

此深刻地分析论述，一方面更深人地明确了共类、别类、个体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知 

道了它们彼此间的内在联系。 

大共类是冯友兰类逻辑的最高层次，“即是一分子最多之类”0。冯友兰说：“我们 

不知宇宙间底事物，共有若干，亦不知其间之类，共有若干。但我们可知其有一大共类 

⋯ ⋯ 我们又可知此类必有实际底分子。因其如无实际底分子，即无实际，亦即无 ‘我’， 

一 切经验 ，均不可能 。”0这段话说 明了大共类存在的必然性 和现实性。尽管我们不知道 

宇宙间究竟存在多少千差万别的事物或类，但都必然的统属于大共类，都是大共类的实 

际分子，否则，就会否定自我的存在和经验的实际性。冯友兰说：“真际，有，及广义 

底物，均是一大共类，亦即均是一类。”0 

“新理学”承继宋明理学，把宇宙分为形而上的理世界和形而下的器世界。理世界 

为 “真际”，器世界为 “实际”。“新理学”认为：“真际比实际更广阔，因为实际中某一 

类东西之所以成为某一类东西，就是因为它依照某一类东西之理。实际中的某一类东 

西，就是真际中某一理的例证。可能真际中某些理在实际中还没有例证，但不可能实际 

中有了例证而真际中还没有那个理。真际比实际更为根本，因为必需要先有理，然后才 

能有例证。如果没有某一理，这个例证从何而来?它又是谁的例证?”0这段话告诉我 

们，真际是一大共类，因为 “理在事先”、“理中事上 ，凡世上存在的事物皆属于真际， 

0 《冯友兰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第 1'70页。 

②@@@ 《冯友兰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第 154、155、156、酣—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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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际包括一切 。当然 ，这是冯友兰唯心主义的观点。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看来 ， “真际” 

只不过是精神的代名词，它是由物质所决定的，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 世界统一于物 

质，而不统一于精神。所以，精神即真际只是包括具有精神特性的事物或现象的大共 

类，并不是包括一切的大共类。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无问题的讨论始于老子。他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老子》，四十章)这里 “有”生于 “无”即是生于 “道”；“道”就是 “无”，二者是虚 

无的本体或精神的实体，从而表现出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宇宙观。郭象说：“非惟无不得 

化而为有也 ，有亦不得化而为无矣 是以有之为物 ，虽干变万化 ，而不得一为无也 。” 

(邦象：《(庄子·知北游)注》)对此，冯友兰解释说：“其所谓有，并非一件一件底事物 

之有．而是有，亦即是实际，其所谓无，亦系真正底无。不过郭象亦只讲及实际，而未 

及真际。其所谓无亦系与实际底有相对者。照我们的看法，从理之方面说，可以说是无 

无。真际有有之理而无无之理。所谓无者，即不有或非有 ，乃是与有相对之负观念，正 

如非方乃与方相对之负观念。 0从冯友兰对郭象上述话的解释及自己的观点来看，他 

所谓的有，是指一切的有，既包括实际，又与其所谓真际等义，所以，有是一大共类。 

我们认为，冯友兰对 “有”这个大共类的理解，重蹈了对 “真际”大共类错误理解的覆 

辙；有应当是实有，指具体存在的事物，就这个意义上，不妨说有是一大共类。 

冯友兰说：“物，就其字之广义说，不仅指普通所谓东西。郭象说： ‘有之为物。’ 

《老子》说：‘道之为物。’《易·系辞》说：‘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道及阴阳均可 

谓之物。我们可用以指一切底有。” 我们认为，这段话说物指普通所谓东西，这是对 

的；而他说道及阴阳也属于物，则是错误的。因为：(1)对于老子所说的道，历来解说 

不一。有的认为，道是精神性的本体，有的则认为，道是宇宙处在原始状态中的混沌未 

分的统一体，主张老子的道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无论就哪一种看法，均不能说道属于 

物。(2)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殷、周之际的 《易经》以吉凶祸福的矛盾转 

化为研究对象，概括出乾坤 、泰否等一系列对立范畴，为阴阳范畴的提出提供了先行 

资料。而后的 《易传》成书年代不详。但 《易传》第一次提出 “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 

则，把阴阳上升为 “范围天地 、“曲成万物”的最高哲学范畴，用阴阳的错综变化来观 

察、解释、反映事物的矛盾运动。它一则说 “分阴分阳，迭用柔刚 ，强调差别、对 

立；二则说 “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强调综合、统一。认为在这种分合关系中，阴 

阳两种势力 “相推”、“相摩”、“相荡”，造成了无穷变化。《易传》终究没有突破循环论 

的局限。然说阴阳属于物，是牵强附会的。冯友兰为了与其对 “真际”和 “有”的释义 

相一致，因此把物也说成指一切的有。我们的观点是，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物 

是指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广义的物即是哲学上的物质，它是不依赖 (下转第58页) 

0@ 冯友兰：《贞元六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上卷，第 27、 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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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孟子游鲁，在《孟子·梁惠王下》第十六章有所反映。鲁平公欲见孟子，遭到嬖人 

臧仓的J驵止，理由是“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孟子-公孙丑下》第七章，有“孟子自齐葬于 

鲁，反于齐，止于赢”，弟子充虞有。木若以美然”的疑问。孟子回答：“⋯⋯君子不以天下俭 

其亲。”这说明，孟子游鲁，当在游齐之后。这一点，从乐正子身份的变化上也可反映。鲁 

平公要见孟子，是由于乐正子的建议，此时乐正子已为政于鲁。而孟子在齐时，乐正子曾 

因追随齐卿王骥谋求职位，而受到孟子的责备。由《孟子》中鲁平公见孟子受藏仓阻拦一 

章，排列在滕文公与孟子答问的第十五章之后，以及孟子哀叹：“行，或使之；止，或尼之。 

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可知，孟子游鲁当 

在游滕之后，在孟子的晚年，是他周游列国的最后一次活动。时间约在鲁平公九年，即周 

赧王九年，公元前305年。 

综上所述，孟子周游列国，应先梁后齐，其大体顺序为：梁、齐、宋、滕、鲁。由故里邹国 

出游，又老归故里。其间多次返邹、居邹。游梁、游齐、游宋基本可以系年，而游滕、游鲁的 

时间仅能大体推测。 

(上接第 105页) 于意识而又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因此，无论狭义或广义 

的物均是一大共类。 

冯友兰说：。如此上推，以至在实际方面之大共类，即‘实际’或‘实际底事物’。此‘实 

际’或‘实际底事物’之大共类属有所有底实际底事物之小共类，就此诸小共类说，是理一 

分殊。若以所有实际底事物，直屑于‘实际底事物’之类，则此诸实际底事物，亦是理一分 

殊。”q)冯友兰再次用“理一分殊”说明：就大共类和小共类说，所有小共类之所以属于大 

共类，是由于诸小共类必有大共类的普遍属性；各小共类又各有各的特殊属性。实际的具 

体事物也是这样，即所有实际具体事物均直属于实际，又各有其特性。通过理一分殊，冯 

友兰深刻地揭示了大共类的本质。 

总之，冯友兰的类逻辑思想相对于辩证唯物的类逻辑理论来讲，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既有糟粕又有精华。值得我们通过深入剖析，舍弃其不完善之处，将其有益内容“拿来”丰 

富逻辑学的类理论，以使逻辑科学在人类认识的历史长河中，激荡出绚丽多彩的浪花。 

① 冯友兰：《贞元六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上卷，第 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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